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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學年度教師升等作業流程及說明 
114.10.22 修正 

時 程 項 目 說  明 

114.10.01起 

○1  相關規定 

客觀條件 符合｢教育人員任用條例｣相關資格規定 

年資採計 
曾任前一等級教師之年資，依該等級教師證書所載起
資年月起計，並有擔任該等級教師實際聘任之年資始
得採計。 

成績考核 

教學：不得低於 70分 

服務：不得低於 70分 

研究：主論文計算期間為送審人送出 RPI 統計表之年
月往前推 5 年且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 

學術資格 
1.符合各學系、學院、中心之各級教師升等門檻 
2.符合本校｢聘任及升等研究部分最低標準｣、「教師

分流升等實施辦法」 

申請資料詳
見查驗表 

1.學位送審查驗表  
2.著作送審查驗表  

教師辦理升等注意事項 

○2  
教師準備 
升等資料 

1.升等教師登錄教師My Data系統，將教學、服務、研究成績分別線

上簽請教務處、學務處/推廣教育中心/人資室、研發處審核後，

將書面申請資料(請詳見查驗表)送系所。 

2.下列類型升等之認定程序： 

  (1) 通識、人文、藝術及中醫醫經醫史類升等資格：由研發處組 

      成專家會議認定，審查教師所送之申請資料符合研究部分最 

      低標準之規範。 

  (2) 教學型升等資格：由教務處組成專家會議認定。 

  (3) 產學型升等資格：由產學合作處組成專家會議認定。 

3.校院互聘教師須先經附設(屬)醫院同意後始得提出升等。 

○3  
教師提出 
升等申請 

1. 教師向系所提出申請時，升等副教授者須任助理教授滿三年，申

請升等教授者須任副教授滿四年。 

2. 升等教師備齊資料送各系所(中心)，經系所(中心)審核並受理教

師升等申請後： 

(1) 升等教師請依【教師資格審查作業系統】寄發之連結信件，

點選連結進入系統，以辦理送審資料電子檔上傳作業。上傳

前，請閱讀「注意事項」及操作手冊。 

(2) 系所(中心)循行政程序於辦理初審前送人資室審查教師資

格。 

系所自行規範 ○4  
系所教評會
(初審) 

就升等教師相關資料及是否符合系所(中心)務發展目標進行審查。 

114.11.15前 ○5  
院教評會
(複審) 

1.學院完成建立人才庫(以研究績優大學或中研院等機構之教研人
員為建置原則)，以辦理著作外審。 

2.外審委員審查意見過於簡單、草率時，該委員應不再列入學院建
立之外審人才庫。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150017
https://www.cmu.edu.tw/statute/statute_detail.php?sn=691
https://www.cmu.edu.tw/statute/statute_detail.php?sn=926
https://www.cmu.edu.tw/statute/statute_detail.php?sn=926
https://cmupo.cmu.edu.tw/sites/default/files/regulation_02/a228_1140422.pdf
https://cmupo.cmu.edu.tw/sites/default/files/regulation_02/a229_1140422.pdf
https://cmupo.cmu.edu.tw/sites/default/files/regulation_03/a235_1111101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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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程 項 目 說  明 

學院自行規範 

1.就升等教師初審資料及是否符合院(中心)務發展目標進行審查。 
2.依當學年提請升等教師之教學、研究、服務審視總體表現後，辦

理著作外審。 
3.審視教師總體表現時，如需參考其他相關資料，可洽教務處(教
學)、研發處(研究)、學務處(輔導)、人資室(服務)提供。 

4.114年12月1日前，學院提供具合作關係之醫事中心申請升等之醫
事教師名單送人資室彙整，如申請總人數超過名額限制，續送校
教評會討論。 

115.03.01前 ○6  
校教評會確
認審查名單 

6位審查人由院(中心)教評會自經核定之人才庫中圈選，經校教評會
委員2至3人決定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115.05.31前 

○7  
學院辦理 
外審作業 

6位外審委員中，有4位以上所評定之成績達以下標準：送審助理教
授職級75分、副教授職級80分、教授職級85分，即為外審通過。 

○8  
院教評會
(複審) 

1.院教評會對外審結果進行審議，通過之案件，依【提送校教評會

資料之彙整說明】檢附會議紀錄、院長推薦信及相關資料，送人
資室彙整後提校教評會辦理決審。 

2.如涉及學術倫理，送本校學術倫理委員會依規定程序辦理。  

115.06.30前 ○9  
校教評會
(決審) 

1.系所(中心)、院教評會審議完竣案件，應至電子簽核系統送出「教
師資格審查表」併同檢附會議紀錄，方得續提校教評會審議。 

2.校教評會就教師之初、複審相關資料進行審議。 
3.未於規定時程送校教評會決審者，於次學年度以後，應依規定程
序重新提出申請。 

115.08.31前 ⑩ 
報教育部請 
頒教師證書 

及著作典藏 

1.人資室彙整教師升等資料報部請頒證書，證書原則自8月1日起資。 
2.著作送圖書資訊中心典藏。(若有限制公開之必要，請教師附聲明 

  書並親筆簽名，同時註明可公開日期。) 
 

https://cmupo.cmu.edu.tw/sites/default/files/regulation_02/%E6%8F%90%E9%80%81%E6%A0%A1%E6%95%99%E8%A9%95%E6%9C%83%E8%B3%87%E6%96%99%E4%B9%8B%E5%BD%99%E6%95%B4%E8%AA%AA%E6%98%8E_1140422.pdf
https://cmupo.cmu.edu.tw/sites/default/files/regulation_02/%E6%8F%90%E9%80%81%E6%A0%A1%E6%95%99%E8%A9%95%E6%9C%83%E8%B3%87%E6%96%99%E4%B9%8B%E5%BD%99%E6%95%B4%E8%AA%AA%E6%98%8E_1140422.pdf

